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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

以下简称

“

会议

”

或

“

本

次会议

”

)

于

2013

年

10

月

22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以现场表决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0

月

17

日前以书面

、

邮件

、

电话等通知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

本次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7

名

,

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7

名

。

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蔡小如先生召集并主持

,

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

会议

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会议经逐项审议

,

并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下列议案

,

决议如下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更换法律服务机构的议案

》

公司原聘请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法律服务机构

,

由于其自身原因

,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无法作为专项法律顾问继续为公司提供法律服务

。

为保证该项目的顺利进展

,

公

司聘请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为该项目提供法律顾问服务

。

根据公司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

,

此次更换法律服务机构的议案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即可

,

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

此次变更法律服务机构对该项目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

公司及各方将按原有计

划积极推进该项目的进展

。

表决情况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该议案获得通过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调整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

》

根据公司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

经董事会研究决定

:

对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

案进行适当调整

,

取消募集配套资金安排

。

调整后的方案为

:

公司通过现金及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陈融圣

、

曾

忠诚

、

詹桂堡

、

郭亮

、

朱雪飞

、

黄建锋

、

李壮相

、

李新春

、

周捷及江志炎所持有的福建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

以下简称

“

本次交易

”

)

。

本次交易的福建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价格为

43,300

万元

,

其中

,

公司收购陈融圣所持福建新

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15%

股权的对价

6,495

万元

,

以现金形式支付

;

收购交易对方所持福建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其余

85%

股权的对价

36,805

万元

,

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

前述现金支付部分调整为由公司以自 有资 金进 行

支付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公司取消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中的募集配套资金安排

,

不构成方案重大

调整

。

公司监事会认为

:

根据公司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方案进行适当调整

,

取消募集配套资金安排不构成方案重大调整

,

是符合

《

公司 法

》、 《

公 司章 程

》

等 法

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且程序合法

。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根据证监会

2013

年

2

月

5

日发布的

《

配套募集资金方案调整是否构成原重组方案的重

大调整

》

解答中的相关规定

,

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原方案的重大调整

。

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及调整后的

交易方案符合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各项法定条件并具备可操作性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

达华智能取消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中的

募集配套资金安排

,

不构成方案重大调整

。

法律服务机构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认为

:

达华智能前述关于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调整不构成对本次交

易方案的重大调整

,

该等方案调整已经达华智能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合法有效

。

《

达华智能

:

关于调整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公告

》

刊登于

2013

年

10

月

24

日的

《

中国证券

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达华智能

:

独立 董事 关

于 公司 现金 及 发行 股份 购买 资产 方案 调整 之独 立意 见

》

刊 登 于

2013

年

10

月

24

日 的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

cninfo.com.cn)

表决情况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该议案获得通过

。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购买陈融圣持有的福建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15%

股权及增资等后

续整合事宜的议案

》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12,268.33

万元用于支付陈融圣的现金收购款

6,495

万元

,

剩余部分拟用于配

套资金增资福建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

该笔资金的使用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符合公司发展规划的需要

。

其中

:

配套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万

元）

已投入（万元）

拟以募集资金投入金

额（万元）

１

智慧企业云平台

２．０

升级与运营项目

１１７６．０５ ２６０．０５ ９１６．００

２

智慧教育云平台研发与运营项目

８３５．９０ ３４．２７ ８０１．６３

３

智慧社区项目

２６８０．８０ ２６８０．８０

４

补充新东网流动资金

１３７４．９０ １３７４．９０

合计

６０６７．６５ ２９４．３２ ５７７３．３３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以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为生效条件

。

项目详细情况请见

《

达华智能

:

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购买陈融圣持有的福建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15%

股权及增资等后续整合事宜的公告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2,268.33

万元用于支付陈融圣持有的新东网

15%

股权及对新

东网增资等后续整合事宜的决定

,

有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

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

因此

,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2,268.33

万元

用于支付陈融圣持有的新东网

15%

股权及对新东网增资等后续整合事宜

。

公司独立董事

、

公司监事会和公司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发表了意见

:

同意该超募资金使

用计划

。

《

达华智能

:

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购买陈融圣持有的福建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15%

股权及增资等后续

整合事宜的公告

》

刊登于

2013

年

10

月

24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达华智能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现金及发行股 份购 买资 产方 案调 整之 独 立意

见

》、《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山达华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陈融圣持有的福建新

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15%

股权及增资等后续整合事宜的专项核查意见

》

刊登于

2013

年

10

月

24

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表决情况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该议案获得通过

。

四

、

审议通过

《

关于签署

〈

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

(

二

)

〉

的议案

》

根据公司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陈融圣

、

曾忠 诚

、

詹 桂堡

、

郭 亮

、

朱 雪

飞

、

黄建锋

、

李壮相

、

李新春

、

周捷及江志炎签署

《

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

(

二

)

》

,

该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

1

、

将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第

2.2

条第

1

款修改为

:

“

如果乙方须向甲方作出补偿

,

各方同意甲方以人民币

1

元的总价款回购并注销乙方应向甲方补偿的甲方股份

,

补偿股份数量的上限为乙方以标的股权认购的全部

甲方股份

;

具体补偿股份数量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

:

除陈融圣以外的其他九位自然人应补偿股份数量

=(

截至

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除陈融圣以外的其他九位自然人认购股份

数量

÷

补偿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

陈融圣应补偿股份数量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

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陈融圣认购股份总数

+

陈融圣本次取得的现金对价

/

本次

发行价格

)÷

补偿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

2

、

在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第

2.2

条中新增

1

款作为第

2

款

:

“

其中陈融圣应先以其本次认购的达华智能股份

进行补偿

,

超出陈融圣本次认购股份总数部分的应补偿股份应由陈融圣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

现金补偿金额

=

超出陈融圣认购股份总数部分的应补偿股份数

×

本次发行价格

。”

3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第

2.2

条中原第

2

款相应变更为第

3

款并修改为

“

如果补偿期内甲方以转增或送股

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乙方持有的甲方股份数发生变化

,

则乙方应补偿股份的数量应调整为

:

按上述公式计算

的回购股份数

×(1+

转增或送股比例

)

。

如涉及陈融圣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的

,

则应补偿股份的每股价格应调整

为

:

本次发行价格

×[1/(1+

转增或送股比例

)]

。”

4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第

2.2

条第

3

款相应变更为第

4

款并修改为

:

“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

,

在各年计算的

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

,

按

0

取值

,

即已经补偿的股份及

/

或现金不冲回

。”

5

、

将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第

2.3

条修改为

:

“

在补偿期限届满时

,

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

补偿期限内已补

偿股份数

×

本次发行价格

+

现金补偿金额

,

则乙方应向甲方另行补偿

。

另行补偿股份

=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

本次发行价格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现

金金额

/

本次发行价格

。

各认购人按照其本次交易获得的对价占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价格的比例承担另行补偿义务

。

如果根据上述公式计算的结果导致乙方当年实际持有的股份数量不足以支付其需向甲方另行补偿股份

数

,

则不足部分由乙方以现金方式补足

;

应补偿的现金金额

=

不足补偿的股份数量

×

本次发行价格

。

如果补偿期内甲方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乙方持有的甲方股份数发生变化

,

则乙方另行补

偿股份的数量及价格均做相应调整

。”

(

注

:

甲方指公司

,

乙方指陈融圣等新东网

10

名现有股东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次

《

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

(

二

)

》

是基于原补偿协议约定的基础上

,

对原补偿协议中

的补偿方式加以确认

,

增加现金补偿的相关内容

,

未改变股份补偿的实质以及数量

,

与原补偿协议相比在净利

润承诺数

、

股份补偿数量等主要条款上均未发生变化

,

不存在重大修订

,

不构成方案重大调整

,

有效保护了投

资者的利益

。

公司监事会认为

:

本次

《

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

(

二

)

》

是基于原补偿协议约定的基础上

,

对原补偿协议中

的补偿方式加以确认

,

增加现金补偿的相关内容

,

未改变股份补偿的实质以及数量

,

与原补偿协议相比在净利

润承诺数

、

股份补偿数量等主要条款上均未发生变化

,

不存在重大修订

,

不构成重大方案调整

,

有效保护了投

资者的利益

。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

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

(

二

)

》

是基于原补偿协议约定的基

础上

,

对原补偿协议中的补偿方式加以确认

,

增加现金补偿的相关内容

,

未改变股份补偿的实质以及数量

,

与原

补偿协议相比在净利润承诺数

、

股份补偿数量等主要条款上均未发生变化

,

不存在重大修订

,

不构成方案重大

调整

,

有效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

。

独立财务顾问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

公司调整增加了现金支付部分的补偿方式

,

该盈利预测补偿

安排已覆盖了股份支付部分和现金支付部分

,

可有效覆盖风险

,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该等方案调整已经达华智

能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合法有效

,

该等调整不构成方案重大调整

。

法律服务机构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认为

:

前述调整是基于原协议约定的基础上

,

增加现金补偿的相关内

容

,

进一步保护了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

不构成对本次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

,

该等方案调整已经达华智能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合法有效

。

表决情况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该议案获得通过

。

特此公告

。

备查文件

:

1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

2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调整之独立意见

》

3

、《

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调整之补

充法律意见书

》

4

、《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独立

财务顾问意见

(

二

)

》

5

、《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山达华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陈融圣持有的福建

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15%

股权及增资等后续整合事宜的专项核查意见

》

6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合同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12� � � �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3—075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

以下简称

“

会议

”

或

“

本

次会议

”

)

于

2013

年

10

月

22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以现场表决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0

月

17

日前以书面

、

邮件

、

电话等通知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

本次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3

名

,

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3

名

。

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健先生召集并主持

,

公司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

会

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会议经逐项审议

,

并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下列议案

,

决议如下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调整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

》

各监事认真审核了相关文件

,

认为

:

根据公司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现

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进行适当调整

,

取消募集配套资金安排不构成方案重大 调整

,

是符 合

《

公 司法

》、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且程序合法

。

调整后的方案为

:

公司通过现金及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陈融圣

、

曾忠诚

、

詹桂堡

、

郭亮

、

朱雪飞

、

黄 建锋

、

李壮相

、

李新春

、

周捷及江志炎所持有的福建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

以下简称

“

本次交易

”

)

。

本次交易的福建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价格为

43,300

万元

,

其中

,

公司收购陈融圣所持福建新

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15%

股权的对价

6,495

万元

,

以现金形式支付

;

收购交易对方所持福建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其余

85%

股权的对价

36,805

万元

,

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

前述现金支付部分调整为由公司以自 有资 金进 行

支付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公司取消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中的募集配套资金安排

,

不构成方案重大

调整

。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根据证监会

2013

年

2

月

5

日发布的

《

配套募集资金方案调整是否构成原重组方案的重

大调整

》

解答中的相关规定

,

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原方案的重大调整

。

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及调整后的

交易方案符合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各项法定条件并具备可操作性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

达华智能取消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中的

募集配套资金安排

,

不构成方案重大调整

。

法律服务机构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认为

:

达华智能前述关于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调整不构成对本次交

易方案的重大调整

,

该等方案调整已经达华智能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合法有效

。

《

达华智能

:

关于调整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公告

》

刊登于

2013

年

10

月

24

日的

《

中国证券

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表决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购买陈融圣持有的福建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15%

股权及增资等后

续整合事宜的议案

》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12,268.33

万元用于支付陈融圣的现金收购款

6,495

万元

,

剩余部分拟用于配

套资金增资福建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

该笔资金的使用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符合公司发展规划的需要

。

其中

:

配套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万

元）

已投入（万元）

拟以募集资金投入金

额（万元）

１

智慧企业云平台

２．０

升级与运营项目

１１７６．０５ ２６０．０５ ９１６．００

２

智慧教育云平台研发与运营项目

８３５．９０ ３４．２７ ８０１．６３

３

智慧社区项目

２６８０．８０ ２６８０．８０

４

补充新东网流动资金

１３７４．９０ １３７４．９０

合计

６０６７．６５ ２９４．３２ ５７７３．３３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以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为生效条件

。

项目详细情况请见

《

达华智能

:

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购买陈融圣持有的福建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15%

股权及增资等后续整合事宜的公告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2,268.33

万元用于支付陈融圣持有的新东网

15%

股权及

对新东网增资等后续整合事宜的决定

,

有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

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

因此

,

同 意公 司使 用部 分超 募资 金

12,268.33

万元用于支付陈融圣持有的新东网

15%

股权及对新东网增资等后续整合事宜

。

公司独立董事和公司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发表了意见

:

同意该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

《

达华智能

:

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购买陈融圣持有的福建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15%

股权及增资等后续

整合事宜的公告

》

刊登于

2013

年

10

月

24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达华智能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现金及发行股 份购 买资 产方 案调 整之 独 立意

见

》、《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山达华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陈融圣持有的福建新

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15%

股权及增资等后续整合事宜的专项核查意见

》

刊登于

2013

年

10

月

24

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表决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签署

〈

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

(

二

)

〉

的议案

》

根据公司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

公司与陈融圣

、

曾忠诚

、

詹桂堡

、

郭亮

、

朱雪飞

、

黄建锋

、

李

壮相

、

李新春

、

周捷及江志炎签署

《

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

(

二

)

》

,

该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

1

、

将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第

2.2

条第

1

款修改为

:

“

如果乙方须向甲方作出补偿

,

各方同意甲方以人民币

1

元的总价款回购并注销乙方应向甲方补偿的甲方股份

,

补偿股份数量的上限为乙方以标的股权认购的全部

甲方股份

;

具体补偿股份数量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

:

除陈融圣以外的其他九位自然人应补偿股份数量

=(

截至

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除陈融圣以外的其他九位自然人认购股份

数量

÷

补偿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

陈融圣应补偿股份数量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

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陈融圣认购股份总数

+

陈融圣本次取得的现金对价

/

本次

发行价格

)÷

补偿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

2

、

在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第

2.2

条中新增

1

款作为第

2

款

:

“

其中陈融圣应先以其本次认购的达华智能股份

进行补偿

,

超出陈融圣本次认购股份总数部分的应补偿股份应由陈融圣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

现金补偿金额

=

超出陈融圣认购股份总数部分的应补偿股份数

×

本次发行价格

。”

3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第

2.2

条中原第

2

款相应变更为第

3

款并修改为

“

如果补偿期内甲方以转增或送股

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乙方持有的甲方股份数发生变化

,

则乙方应补偿股份的数量应调整为

:

按上述公式计算

的回购股份数

×(1+

转增或送股比例

)

。

如涉及陈融圣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的

,

则应补偿股份的每股价格应调整

为

:

本次发行价格

×[1/(1+

转增或送股比例

)]

。”

4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第

2.2

条第

3

款相应变更为第

4

款并修改为

:

“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

,

在各年计算的

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

,

按

0

取值

,

即已经补偿的股份及

/

或现金不冲回

。”

5

、

将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第

2.3

条修改为

:

“

在补偿期限届满时

,

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

补偿期限内已补

偿股份数

×

本次发行价格

+

现金补偿金额

,

则乙方应向甲方另行补偿

。

另行补偿股份

=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

本次发行价格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现

金金额

/

本次发行价格

。

各认购人按照其本次交易获得的对价占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价格的比例承担另行补偿义务

。

如果根据上述公式计算的结果导致乙方当年实际持有的股份数量不足以支付其需向甲方另行补偿股份

数

,

则不足部分由乙方以现金方式补足

;

应补偿的现金金额

=

不足补偿的股份数量

×

本次发行价格

。

如果补偿期内甲方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乙方持有的甲方股份数发生变化

,

则乙方另行补

偿股份的数量及价格均做相应调整

。”

(

注

:

甲方指公司

,

乙方指陈融圣等新东网

10

名现有股东

)

公司监事会认为

:

本次

《

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

(

二

)

》

是基于原补偿协议约定的基础上

,

对原补偿协议中

的补偿方式加以确认

,

增加现金补偿的相关内容

,

未改变股份补偿的实质以及数量

,

与原补偿协议相比在净利

润承诺数

、

股份补偿数量等主要条款上均未发生变化

,

不存在重大修订

,

不构成重大方案调整

,

有效保护了投

资者的利益

。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

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

(

二

)

》

是基于原补偿协议约定的基

础上

,

对原补偿协议中的补偿方式加以确认

,

增加现金补偿的相关内容

,

未改变股份补偿的实质以及数量

,

与原

补偿协议相比在净利润承诺数

、

股份补偿数量等主要条款上均未发生变化

,

不存在重大修订

,

有效保护了投资

者的利益

。

独立财务顾问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

公司调整增加了现金支付部分的补偿方式

,

该盈利预测补偿

安排已覆盖了股份支付部分和现金支付部分

,

可有效覆盖风险

,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该等方案调整已经达华智

能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合法有效

,

该等调整不构成方案重大调整

。

法律服务机构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认为

:

前述调整是基于原协议约定的基础上

,

增加现金补偿的相关内

容

,

进一步保护了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

不构成对本次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

,

该等方案调整已经达华智能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合法有效

。

表决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

备查文件

:

1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2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调整之独立意见

》

3

、《

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调整之补

充法律意见书

》

4

、《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独立

财务顾问意见

(

二

)

》

5

、《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山达华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陈融圣持有的福建

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15%

股权及增资等后续整合事宜的专项核查意见

》

特此公告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O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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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3

年

10

月

22

日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

《

关于调整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

》

,

同意公司对本次重组方案进行适当调整

,

取消了

募集配套融资

。

根据证监会

2013

年

2

月

5

日发布的

《

配套募集资金方案调整是否构成原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

解答中规定

“

1.

目前的制度要求是配套融资总额不超过重组方案的

25%,

因此调减和取消配套融资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

大调整

。

重组委会议可以审议通过申请人的重组方案

,

但要求申请人调减或取消配套融资

。”

本次重组方案的

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

。

同时

,

根据公司

2013

年

6

月

24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的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宜的议案

》

,

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事宜

(

修改

、

补充

、

签署

、

递交

、

呈报

、

执行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有关的协议和文件

),

故本次会议的

《

关于调整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

》

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

一

、

调整前方案

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13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公司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

》

,

并经

2013

年

6

月

24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调整前交易方案如下

:

1

、

拟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 合的 方式

,

购 买自 然人 陈融 圣

、

曾 忠诚

、

詹桂 堡

、

郭 亮

、

朱 雪 飞

、

李 壮

相

、

李新春

、

周捷

、

黄建锋和江志炎合法持有的新东网合计

100%

股权

。

其中以现金购买陈融圣所持新东网

15%

的股权

,

资金来源为本次交易的配套募集资金

,

若本次配套募集资金不足以支付股权对价

,

则由达华智能自筹

解决

;

以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方式购买陈融圣等

10

名自然人股东所持新东网其余

85%

的股权

。

2

、

为支付现金收购款及提高整合绩效

,

拟向不超过

10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配套资

金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25%

。

预计本次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122,683,333

元

。

其中

:

用于支付陈融圣的现金收

购款为

64,950,000

元

,

剩余部分用于对新东网增资等后续整合事宜

。

二

、

调整后方案

结合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资金余额情况

,

达华智能于

2013

年

10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

《

关于调整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

》

,

对本次重组方案进行调整

,

取消了配套融资

。

调

整后的方案为

:

以现金购买陈融圣所持新东网

15%

的股权

,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

以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方式购

买陈融圣等

10

名自然人股东所持新东网其余

85%

的股权

。

三

、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

公司取消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中的募集配套资金安排

,

不构成方案重大

调整

。

四

、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1

、

根据证监会

2013

年

2

月

5

日发布的

《

配套募集资金方案调整是否构成原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

解答中的

相关规定

,

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原方案的重大调整

。

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及调整后的交易方案符合

《

证

券法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各项法定

条件并具备可操作性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2

、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2,268.33

万元用于支付陈融圣持有的新东网

15%

股权及对新东网增资等

后续整合事宜的决定

,

有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

因此

,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2,268.33

万元用于

支付陈融圣持有的新东网

15%

股权及对新东网增资等后续整合事宜

。

3

、

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

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

(

二

)

》

是基于原补偿协议约定的基础上

,

对原补偿协

议中的补偿方式加以确认

,

增加现金补偿的相关内容

,

未改变股份补偿的实质以及数量

,

与原补偿协议相比在

净利润承诺数

、

股份补偿数量等主要条款上均未发生变化

,

不存在重大修订

,

不构成方案重大调整

,

有效保护

了投资者的利益

。

4

、

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事宜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经过公司

2013

年度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

公司此次董事会的召开程序

、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五

、

公司监事会意见

根据公司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进行适

当调整

,

取消募集配套资金安排不构成方案重大调整

,

是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

且程序合法

。

六

、

中介机构意见

1

、

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发表意见法律顾问意见

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3

年

2

月

5

日发布的

《

配套募集资金方案调整是否构成原重组方案的

重大调整

》

之规定

,

目前的制度要求是配套融资总额不超过重组方案的

25%,

因此调减和取消配套融资不构成

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

据此

,

本所律师认为

,

达华智能前述关于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调整不构成对本次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

,

该

等方案调整已经达华智能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合法有效

。

2

、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根据证监会

2013

年

2

月

5

日发布的

《

配套募集资金方案调整是否构成原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

解答中规定

“

1.

目前的制度要求是配套融资总额不超过重组方案的

25%,

因此调减和取消配套融资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

大调整

。

重组委会议可以审议通过申请人的重组方案

,

但要求申请人调减或取消配套融资

。”

因此

,

达华智能取消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中的募集配套资金安排

,

不构成方案重大调整

。

七

、

备查文件

1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

2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调整之独立意见

》

3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4

、《

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调整之补

充法律意见书

》

5

、《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独立

财务顾问意见

(

二

)

》

特此公告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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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购买陈融圣

持有的福建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15%

股权及增资等后续整合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3

年

10

月

22

日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

《

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购买陈融圣持有的福建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15%

股权及增资等后续整合事宜的

议案

》

,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12,268.33

万元用于支付陈融圣的现金收购款

6,495

万元

,

剩余部分拟用于配

套资金增资福建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东网

”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10]1538

号

”

文核准

,

公司

2010

年

12

月

03

日 首次 公 开 发 行 人 民 币 普 通 股

3 ,000

万 股

,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78,000.00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

6,483.85

万元后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71,516.15

万

元

,

与预计募集资金

19,006

万元相比

,

超募资金

52,510.15

万元

。

公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管理

。

二

、

公司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本公告之日

,

公司超募资金累计使用额为

38318.68

万元

,

具体如下

:

公司于

2011

年

01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的议案

》

,

使用超募资金

1598

万元用于在上海设立全资子公司

。

公司于

2011

年

04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武

汉世纪金桥安全有限公司

》

的议案

,

使用超募资金

1,071

万元用于投资武汉世纪金桥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

公 司

持有其

51%

的股权

。

公司于

2011

年

05

月

23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增资江

西优码创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

和

《

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成都子公司的议案

》

,

决定

:(1)

使用

超募资金

2500

万元用于增资江西优码创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

公司持有其

50.98%

的股权

;(2)

使用超募资金

3600

万元与成都市成华区宏威高新技术研究所共同设立成都子公司四川达宏物联网标识 科技 有限 公司

,

公

司持有新公司

90%

的股权

。

公司于

2011

年

08

月

1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增资入

股广州圣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

和

《

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西南运营及研发中心的议案

》

,

决

定

:(1)

使用超募资金

900

万元用于增资广州圣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公司持有其

50.98%

的股权

;(2)

使用超募资

金

2000

万元投资设立西南运营中心及研发中心

,

投资资金主要用于该西南运营中心及研发中心的场所购买

,

实际投资

1924.72

万元

。

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8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增资入股北京慧通九

方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

,

使用超募资金

1000

万元用于增资北京慧通九方有限公司

,

增资后公司持有其

51.10%

的股权

。

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投资青岛融佳安全

印务有限公司的议案

》

,

使用超募资金

2500

万元

,

认购青岛融佳安全印务有限公司现有股东转让的

20.83%

股

权

;

同意公司以超募资金

73877551

元

,

认购青岛融佳新增注册资本

18536818

元

。

完成上述股权转让及增资后

,

公

司占青岛融佳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51%

。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3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合资设立北京达华融域

智能卡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

,

使用超募资金

357

万元与北京融域昆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北京中恒融通科技

有限公司共同合资设立北京达华融域智能卡技术有限公司公司

,

持有新公司

56.67%

的股权

。

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6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投资苏州工业园区迪隆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

,

使用超募资金

2610.20

万元认购苏州迪隆现有股东转让的

62%

的股权

。

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在北京购买办公楼的的

议案

》

,

使用超募资金

12870

万元在北京购买办公楼

。

截止

2013

年

10

月

15

日

,

公司尚未使用的超募资金余额为

14191. 47

万元

(

不含利息

)

。

三

、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相关法

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结合发展规划的需要

,

经董事会审慎研究

,

公司计划以现金及发行股份的方式

购买陈融圣等十名自然人持有的新东网

100%

的股权

,

并计划使用超募资金

12268.33

万元

,

其中

6,495

万元用于

支付陈融圣现金收购款

,

剩余部分拟用于配套资金增资新东网

。

四

、

本次交易概述

本次交易方案为

:

达华智能拟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

,

购买自然人陈融圣

、

曾忠诚

、

詹桂

堡

、

郭亮

、

朱雪飞

、

李壮相

、

李新春

、

周捷

、

黄建锋和江志炎

(

以下简称

“

交易对方

”

)

合法持有的新东网合计

100%

股权

(

以下简称

“

本次交易

”

)

。

(

一

)

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为

44300

万元

,

经交易各方协商

,

标的资产的购买价格将在具有证券业务资格

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确认的标的资产的评估净值扣减上述

1000

万元分红后确定

,

本次交易标

的资产的价格为人民币

43300

万元

。

(

二

)

发行价格及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本次交易中

,

交易对价由达华智能向陈融圣

、

曾忠诚

、

詹桂堡

、

郭亮

、

朱雪飞

、

李壮相

、

李新春

、

周捷

、

黄 建

锋和江志炎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

拟发行股份价格为本次交易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均 价

,

即

10.31

元

/

股

;

发行股数合计为

35,698,345

股

。

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交易对方 所获股份数量（股）

１

陈融圣

２８

，

３０２

，

４９２

２

曾忠诚

１

，

９５７

，

１０９

３

詹桂堡

１

，

９５７

，

１０９

４

郭亮

１

，

９３１

，

９１０

５

朱雪飞

９１１

，

３５７

６

李壮相

１３８

，

５９３

７

李新春

１３８

，

５９３

８

周捷

１３８

，

５９３

９

黄建锋

１３８

，

５９３

１０

江志炎

８３

，

９９６

合计

３５

，

６９８

，

３４５

(

三

)

本次现金支付具体情况

根据

《

关于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及

《

关于中山达华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

》

,

本次交易中

,

公司以现金方式向陈融圣支付

6,495

万元

以收购陈融圣持有新东网

15%

的股权

。

资金来源为公司超募资金

。

(

四

)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陈融圣等

10

名自然人通过此次交易获得的达华智能股份锁定期具体情况如下

:

解禁时间 解禁比例

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不得解禁

本次发行结束之日后的第

３７

个月至

第

４８

个月内

解禁其本次交易所认购公司股份数量总额的

２５％

本次发行结束之日后的第

４９

个月至

第

６０

个月内

解禁其本次交易所认购公司股份数量总额的

２５％

本次交易完成后

,

陈融圣等

10

名自然人由于公司送红股

、

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

,

亦应遵守上述

约定

。

(

五

)

盈利预测补偿安排

1

、

盈利补偿期间

盈利补偿期间为本次交易完成的当年及其后两个会计年度

,

即如果本次交易在

2013

年实施完毕

,

补偿期

间为

2013

年

、

2014

年以及

2015

年

。

若本次交易未能在

2013

年度实施完毕

,

则上述盈利补偿期限将相应顺延

。

2

、

业绩承诺及补偿方式

根据本公司与新东网原股东签署的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及

《

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

》、《

盈利预测补偿

之补充协议

(

二

)

》

,

新东网于

2013

年

、

2014

年

、

2015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得低于人民币

3,600

万元

、

4,140

万元

、

4,760

万元

(

以下称

“

承诺净利润数

”

)

。

若无法于预期期间完成本次交易

,

则业绩承诺相应

顺延

。

前述承诺净利润数均高于新东网在

《

资产评估报告

》

中确定的各年度盈利预测数

3,553.57

万元

、

4,079.36

万元和

4,612.00

万元

。

若标的资产在盈利补偿期间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数

,

新东网原股东

需向达华智能做出补偿

。

新东网原股东对达华智能的补偿为逐年补偿

,

补偿方式为

:

1

、

除陈融圣以外的其他九位自然人应补偿股份数量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

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除陈融圣以外的其他九位自然人认购股份数量

÷

补偿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

陈融圣应补偿股份数量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

数

)×(

陈融圣认购股份总数

+

陈融圣本次取得的现金对价

/

本次发行价格

)÷

补偿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

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

其中陈融圣应先以其本次认购的达华智能股份进行补偿

,

超出陈融圣本次认购股份总数部分的应补偿

股份应由陈融圣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

现金补偿金额

=

超出陈融圣认购股份总数部分的应补偿股份数

×

本次

发行价格

。

如果补偿期内公司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陈融圣等

10

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数发生变化

,

则陈融

圣等

10

人应补偿股份的数量应调整为

:

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回购股份数

×(1+

转增或送股比例

)

。

如涉及陈融圣以

现金方式进行补偿的

,

则应补偿股份的每股价格应调整为

:

本次发行价格

×[1/(1+

转增或送股比例

)]

。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

,

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

,

按

0

取值

,

即已 经补 偿的 股份 及

/

或现 金不 冲

回

。

2

、

在补偿期限届满时

,

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数

×

本次发行价格

+

现金补偿金额

,

则陈融圣等

10

人应向公司另行补偿

。

另行补偿股份

=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

本次发行价格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现

金金额

/

本次发行价格

。

各认购人按照其本次交易获得的对价占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价格的比例承担另行补偿义务

。

如果根据上述公式计算的结果导致陈融圣等

10

人当年实际持有的股份数量不足以支付其需向公司另行

补偿股份数

,

则不足部分由陈融圣等

10

人以现金方式补足

;

应补偿的现金金额

=

不足补偿的股份数量

×

本次发

行价格

。

如果补偿期内公司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陈融圣等

10

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数发生变化

,

则陈融

圣等

10

人另行补偿股份的数量及价格均做相应调整

。

五

、

配套资金使用计划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中小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

结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及业务发展需要

,

公司拟将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12,268.33

万元用于支

付陈融圣的现金收购款

6,495

万元

,

剩余部分拟用于新东网以下项目

: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万

元）

已投入（万元）

拟以募集资金投入金

额（万元）

１

智慧企业云平台

２．０

升级与运营项目

１１７６．０５ ２６０．０５ ９１６．００

２

智慧教育云平台研发与运营项目

８３５．９０ ３４．２７ ８０１．６３

３

智慧社区项目

２６８０．８０ ２６８０．８０

４

补充新东网流动资金

１３７４．９０ １３７４．９０

合计

６０６７．６５ ２９４．３２ ５７７３．３３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以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为生效条件

。

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

(

一

)

智慧企业云平台

2.0

升级与运营项目

1

、

项目具体情况

新东网已成功研发

“

智慧企业云平台

”

,

目 前已 上 线多 款应 用

,

包 括销 售管 家

、

协 同

OA

、

销 售过 程 管理 软

件等

,

客户可以通过电脑

PC

、

3G

手机

、

平板电脑

Pad

来获得这些信息化 服务

。 “

智慧 企业 云平 台

”

已为 超过

200

家企业提供信息化服务

,

包括伊利集团

、

阿一波食品

、

达利 集团

、

喜多 多

、

闽 中有 机 食品

、

中宇 卫浴 等

。 “

智 慧

企业云平台

”

的

SaaS

服务使得客户不用再购买软件

,

而 是向 新东 网租 用 软件 来管 理企 业经 营活 动

,

每 月仅 需

按使用的用户数进行付费

,

且客户无需对软件进行维护

,

新东网负责全程管理和维护软件

。

随着

“

新东 网智 慧企 业云 平台

”

的不 断深 入营 运

,

平台 上积 累了 越来 越多 的数 据

,

如 何在 数 据的 大 海 里

面挖掘出更多新需求并进而转变为新的服务能 力或 商业 形态

?

“

微博

”

和

“

微 信

”

的火 热

,

不 仅激 发了 人们 有

效 地利 用碎 片的 时 间来 获得 资讯

、

获得 商机 等

,

也 让人 们 随 时 随 地 方 便 快 捷 地 进 行 沟 通

,

对 于 企 业 应 用 而

言

,

“

微小化

、

移动化

”

是一种趋势也是业态发展的必然

,

同时如何利用云端的强大 计算 能力 为 企业 提供 更贴

身

、

更高效的信息化服务

?

随着企业对于信息化需求的多样化

,

对于企业管理经营的方方面面都可能需 要使

用信息化手段来提高效率

、

改善经营

,

而信息化应用单只由新东网一家来提供

,

则也 远远 不能 满 足企 业的 需

要

,

如何引起其他企业的应用共同为企业服务

,

如何快速上线应用则成为了云平台发展的关键

。

基于 上述 的新 需求 和商 业形 态的 变化 带来 的 调整

,

新东 网

“

智 慧企 业云 平台

”

需要 进行 升 级改 造

,

并 定

位于

“

智慧企业信息化

PaaS

云平台

(

基础能力提供层

)

”

,

构建

“

企业信息化应用 商店

App-Store

”

,

本 期项 目的 改

造范围主要包括在现有

“

新东网智慧企业云平台

”

的基础上新增研发

“

大数据检索 与分 析引 擎

”、 “

云 应用 微

小 化应 用技 术

”、 “

移 动化中 间件 平台

”、 “

开放 平台

”

共

4

种 应用 核心 技 术

,

以 进一 步增 强智 慧企 业 云 平 台 的

能力

,

具备更强的竞争力

。

具体研发技术简介如下

:

●

大 数据 检索 与分 析引 擎

:

采 用大 数据 技术 实 现对 海量 数据 的检 索与 分析

,

研发 大数 据 搜索 引 擎

、

大

数据分析应用工具

,

聚集现有智慧企业云平台的使用能量

,

挖掘更多新需求并形成新的服务能力

;

●

云应用微小化应用技术

:

研发云应用微化技术

,

将现有云平台上的应用微小化

,

并提供强大的配置工具

;

●

移动化中间件平台

:

通过对

“

移动化中间件平台

”

的研发并承载运 行于

“

新东 网智 慧企 业 云平 台

”

上

,

将已运行在云 平台 上的 各种 应用 移 动化

,

让购 买云 服务 的客 户随 时随 地可 以 享受 到信 息化 服务

,

通过 研发

自动适配技术将各种移动化的应用能够运行于各种不同型号的手机终端和

Pad

上

;

●

开放平台

,

即

Open

平台

,

通过研发各种标准接口和接入技术

,

允许非新东网的应用接入到智 慧企 业云

平台上

,

接入的应用可以丰富

“

新东网智慧企业云平台

”

的应用

。

同时随着新东网的平台的逐渐发展

,

企业不仅向我司购买

SaaS

服务

,

同时也 通过 我司 提供 全 套解 决方

案

,

包括提供

SaaS

软件

、

装载有

“

新东网智慧企业云平台

SaaS

软件

”

的 通信 终端

(

如手 机

,Pad

等

)

等

,

由新 东网 与

电 信运 营商

、

银行 合作

,

新东 网购 买 智慧 企业 软件 所需 的通 信终 端

(

装 载有

“

新 东网 智慧 企业 云 平 台

SaaS

软

件

”

)

并 提供 给企 业与 企 业员 工使 用

,

从 而使 企业 的成 本降 到最 低

,

同时 要求 企业 使用 通信 终 端 的 员 工 有 一

定 数 量的 银行 存款

(

基本 与通 信终 端的 市面 价 格相 近的 存款 额

)

、

并 与电 信运 营商 签署 套餐 合 约

,

新 东 网 的

成本回收和 收益 是通 过与 电 信运 营商 的收 入分 成来 实现

,

对于 通信 终端 的 风险 规避

:

企业 员工 与银 行签 署

存款担保协议

,

放弃电信运营商套餐合约或不再消费通信费则将从存款中扣回

。

2

、

项目投资估算及预期效益

本项目计算期为

5

年

,

预计年均新增销售收入

456.00

万元

,

年均新增净利润总额

128.45

万元

,

投资回收期

3.37

年

。

序号 项 目 单位 金 额 备 注

１

营业收入 万元

４５６．００

各年平均

２

税后利润 万元

１２８．４５

各年平均

３

年平均投资利润率

％ １３．１１％

４

投资回收期 年

３．３７

注

1:

投资回报期的计算中成本不包括流动资金

480

万元

。

投资回收额主要包括

:

销售管家

、

协同

OA

等业务的收入分成款等

;

每月由客户缴纳合约套餐通信费

(

如每

月每终端

289

元

),

总收取

36

个月的通信费

,36

个月以后

,

通信终端采购成本已全部回收

,

客户只需要缴纳

SaaS

服

务费用

(

如每月每终端

25

元

)

。

3

、

募集资金具体用途及进度计划情况

本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

1176.50

万元

,

截至目前已前期投入资金

260.05

万元

,

剩余

916.00

万元计划由本次募

集资金投入

。

项目研发费用投资估算

:

序号 时间 资金用途

金额 （万

元）

进度情况

１ ２０１３．１－６

支付人工费用等

２６０．０５

已投入

２ ２０１３．１１

支付项目设计费用

１５．００

拟投入

３ ２０１３．１１

支付项目活动经费

２０．００

４ ２０１３．１１

支付购买新增研发人员的研发电脑费用

２５．００

５ ２０１３．１２

支付购买手机费用（测试用机）

７５．００

６ ２０１３．１２

支付购买

Ｐａｄ

平板电脑费用（测试用机）

６．３０

７ ２０１３．１２

支付购买测试服务器等费用

３６．００

８ ２０１４．１

支付通信终端采购款

１２０．００

９ ２０１４．１

支付研发平台授权费用

１２．００

１０ ２０１４．１

支付研发工具授权费用

１０．００

１１ ２０１４．４

支付通信终端采购款

１２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４．５

支付项目会务与差旅费用

１２．００

１３ ２０１４．５

支付“大数据检索与分析引擎”研发费用与测试费用

５３．５０

１４ ２０１４．５

支付“开放平台”研发费用与测试费用

３２．１０

１５ ２０１４．６

支付“云应用微小化应用技术”研发费用与测试费用

６４．２０

１６ ２０１４．７

支付通信终端采购款

１２０．００

１７ ２０１４．８

支付“移动化中间件平台”研发费用与测试费用

７４．９０

１８ ２０１４．１０

支付通信终端采购款

１２０．００

合 计

１１７６．０５

(

二

)

智慧教育云平台研发与运营项目

1

、

项目具体情况

新东网在教育解决方案方面

,

已投入了教育云平台的研发和构建

,

目前已完成第一个版本的项目研发

,

正

处于试运行阶段

,

在现有已研发的平台上结合市场实际情况

,

增加结合多媒体技术

、

物联网技术

、

互联网技术

,

并最终搭建

“

智慧教育云平台

”

,

建立学校

、

教师

、

学生

、

家长之间的沟通互动桥梁

,

提供课前

、

课中

、

课后全方位

的信息化服务

。

新增

“

家校互动

”

多手机终端版

、“

我爱做作业

”、“

我爱问

”、“

企业

e-Learning

”

等平台能力

。

具体研发内容简介如下

:

?

“

家校互动

”

多手机终端版

:

学生

、

家长

、

老师可以使用多种通信终端访问家校互动平台

,

支持多媒体技

术和物联网技术

;

?

“

我爱做作业

”

:

通过互联网和

3G

网络的方式进行作业发布和作业交流

,

构建一款移动应用让家长知道

学生所布置的作业

、

让老师容易布置作业

、

让学生方便与同学

/

老师的作业交流

;

?

“

我爱问

”

:

通过互联网和

3G

网络的方式进行学生答疑

,

构建一款移动应用让学生有疑问的时候能够方

面找到老师回答

;

?

“

企业

e-Learning

”

:

将教育云平台的培训系统企业化改造

,

让客户也能够通过教育云平台 获得 企业 在

线教育服务

。

2

、

项目投资估算及预期效益

本项目计算期为

5

年

,

预计年均新增销售收入

324.00

万元

,

年均新增净利润总额

97.83

万元

,

投资回收期

3.55

年

。

序号 项 目 单位 金 额 备 注

１

营业收入 万元

３２４．００

各年平均

２

税后利润 万元

９７．８３

各年平均

３

年平均投资利润率

％ １４．０７％

４

投资回收期 年

３．５５

注

2:

投资回报期的计算中成本不包括流动资金

580

万元

。

3

、

募集资金具体用途及进度计划情况

本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

835.90

万元

,

截至目前已前期投入资金

34.27

万元

,

剩余

801.63

万元计划由本次募集

资金投入

。

项目研发费用投资估算

:

序号 时间 资金用途 金额（万元） 进度情况

１ ２０１３．３

支付项目设计费用

３４．２７

已投入

２ ２０１３．１１

支付购买新增研发人员的研发电脑费用

１２．００

拟投入

３ ２０１３．１１

支付购买测试手机与平板电脑费用

６．３０

４ ２０１３．１１

支付购买测试服务器等费用

１６．００

５ ２０１３．１１

支付“家校互动”多手机终端版研发费用与测试费用

１４．４０

６ ２０１３．１２

支付“我爱做作业”研发费用与测试费用

１０．５０

７ ２０１３．１２

支付“我爱问”研发费用与测试费用

１３．５０

８ ２０１４．１

用于支付销售用的硬件采购、外围软件采购款

１５０．００

９ ２０１４．１

支付研发平台授权费用

１０．００

１０ ２０１４．１

支付研发工具授权费用

５．００

１１ ２０１４．３

支付项目会务与差旅费用

１０．７３

１２ ２０１４．３

支付项目活动经费

８．００

１３ ２０１４．４

用于支付销售用的硬件采购、外围软件采购款

１４０．００

１４ ２０１４．７

用于支付销售用的硬件采购、外围软件采购款

１４０．００

１５ ２０１４．８

支付“企业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研发费用与测试费用

５５．２０

１６ ２０１４．１０

用于支付销售用的硬件采购、外围软件采购款

１５０．００

１７ ２０１４．１２

支付系统集成与平台维护费用

６０．００

合 计

８３５．９０

(

三

)

智慧社区项目

1

、

项目具体情况

智慧社区是指充分借助互联网

、

物联网

,

涉及到智能楼宇

、

智能家居

、

路网监控

、

智能医院

、

城市生命线管

理

、

食品药品管理

、

票证管理

、

家庭护理

、

个人健 康与数字生活等诸多领域

,

把握新一轮科技创新革命和信息

产业浪潮的重大机遇

,

充分发挥信息通信

(ICT)

产业发达

、

RFID

相关技术领先

、

电信业务及信息化基础设施优

良等优势

,

通过建设

ICT

基础设施

、

认证

、

安全等平台和示范工程

,

加快产业关键技术攻关

,

构建社区发展的

智慧环境

,

形成基于海量信息和智能过滤处理的新的生活

、

产业发展

、

社会管理等模式

,

面向未来构建全新的

社区形态

。

新东网将在智慧社区方面投入一定的研发力量并与合作伙伴共同承接智慧社区信息化解决方案项目

。

2

、

项目投资估算及预期效益

本项目计算期为

5

年

,

预计年均新增销售收入

1070.00

万元

,

年均新增净利润总额

381.31

万元

,

投资回收期

3.70

年

。

序号 项 目 单位 金 额 备 注

１

营业收入 万元

１０７０．００

各年平均

２

税后利润 万元

３８１．３１

各年平均

３

年平均投资利润率

％ １６．８５％

４

投资回收期 年

３．７０

注

3:

投资回报期的计算中成本不包括流动资金

2120

万元

。

3

、

募集资金具体用途及进度计划情况

本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

2680.80

万元

,

截至目前已前期投入资金

0

万元

,

剩余

2680.80

万元计划由本次募集

资金投入

。

项目研发费用投资估算

:

序号 时间 资金用途 金额（万元） 进度情况

１ ２０１４．７

用于智慧小区项目的硬件采购 （如服务器、 网络设备、

ＲＦＩＤ

遥感设施、手持终端）采购款

５３０．００

拟投入

２ ２０１４．１０

用于智慧小区项目的硬件采购 （如服务器、 网络设备、

ＲＦＩＤ

遥感设施、手持终端）采购款

５３０．００

３ ２０１４．１２

支付自有软件的二次开发费用

２００．００

４ ２０１４．１２

支付系统集成人员工资

４０．００

５ ２０１４．１２

支付售后服务人员工资

４０．４０

６ ２０１５．４

用于智慧小区项目的硬件采购 （如服务器、 网络设备、

ＲＦＩＤ

遥感设施、手持终端）采购款

５３０．００

７ ２０１５．１０

用于智慧小区项目的硬件采购 （如服务器、 网络设备、

ＲＦＩＤ

遥感设施、手持终端）采购款

５３０．００

８ ２０１５．１２

支付自有软件的二次开发费用

２００．００

９ ２０１５．１２

支付系统集成人员工资

４０．００

１０ ２０１５．１２

支付售后服务人员工资

４０．４０

合 计

２６８０．８０

(

四

)

补充新东网流动资金

1

、

构建和提升

“

六个研发中心

”

:

研发技术和行业应用的不同

,

根据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

,

落地转化到具体

的研发中心做到具体应用的实现

。

募集资金计划在北京

、

西安

、

武汉

、

成都

、

厦门

、

泉州等地建立研发中心

(

含

增强研发中心能力

),

各地研发中心应用侧重不同

,

预计投入金额为

726.00

万元

。

2

、

业务扩展投入

:

根据市场拓展需要

,

在现有新东网的市场覆盖面上

,

增加对客户的经营和业务范围的扩展

,

需要对各地增

加市场扩展能力的投入

,

主要投入包括新东网各地分子公司的办公环境的改善

、

员工福利的提升

、

办公设 备

的更新

、

客户关系的粘着度增加等

。

预计投入金额为

648.90

万元

。

六

、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就审阅了相关文件后

,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2,268.33

万元用于支付陈融圣持有的新东网

15%

股权及对新东网增资等后

续整合事宜的决定

,

有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

因此

,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2,268.33

万元用于支

付陈融圣持有的新东网

15%

股权及对新东网增资等后续整合事宜

。

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事宜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经过公司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授权

。

公司此次董事会的召开程序

、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七

、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一致认为

: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2,268.33

万元用于支付陈融圣持有的新东网

15%

股权及

对新东网增资等后续整合事宜的决定

,

有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

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

因此

,

同 意公 司使 用部 分超 募资 金

12,268.33

万元用于支付陈融圣持有的新东网

15%

股权及对新东网增资等后续整合事宜

。

八

、

中介机构意见

1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达华智能本次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12,268.33

万元用于支付陈融圣持有的新东网

15%

股权及对新

东网增资等后续整合事宜

,

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尚需中国证监会审议批准

。

公司监事会

、

独立董

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

。

2

、

法律顾问意见

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发表意见

:

达华智能本次交易关于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调整不构成对本次交易方

案的重大调整

,

该等方案调整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合法有效

。

3

、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公司独立财务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

达华智能取消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方案中的募集配套资金安排

,

不构成方案重大调整

。

十一

、

备查文件

1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

2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调整之独立意见

》

3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4

、《

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调整之法

律意见书

》

5

、《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独立

财务顾问意见

(

二

)

》

6

、《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山达华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陈融圣持有的福建

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15%

股权及增资等后续整合事宜的专项核查意见

》

特此公告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